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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Grand Pharmaceutical and Healthcare Holdings Limited 

遠大醫藥健康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0512) 

 

持續關連交易 

補充公告 

 

茲提述遠大醫藥健康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告

（「該公告」），內容為關於根據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進行之持續關連交易。除文義另有所

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現進一步指出，華東醫藥及中國遠大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日之原供應

協議而向本集團採購產品之歷史金額(稅前)如下，為已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

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之年報中列出: 

 

 自協議生效日期至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華東醫藥採購 36.5 85.0 128.7 

中國遠大採購 0.8 8.9 4.3 

 

華東醫藥供應上限及中國遠大供應上限為董事根據(i) 過往華東醫藥及中國遠大購入之

產品金額; 及(ii) 華東醫藥及中國遠大或其各自關連公司經考慮了其業務的潛在增長後，

擬向遠大醫藥(中國)或其關連公司開出之估計最多的訂單量而釐定的。 

 

本公司亦希望澄清，所有根據持續關連交易協議下擬進行之交易金額的年度上限，均指

稅前金額。 

 

除以上所述外，該公告中提及的其他信息均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遠大醫藥健康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劉程煒 

 
香港，二零二零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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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劉程煒先生、胡鉑先生、邵岩博士及牛戰旗博
士，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蘇彩雲女士、裴更博士及胡野碧先生組成。 
 
*僅供識別 


